附件4

2021年度市直预算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市本级补助资金）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立项情况。

2021年市财政按比例补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资金2493.14万元，用于玉州区、福绵区、玉东新区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。

1．项目资金市本级财政补助2493.14万元，仅用于玉州区、福绵区、玉东新区。

2．项目资金支付率100%，使用率100%。
3．项目资金管理情况（包括管理制度、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）。

严格按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广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桂人社发〔2017〕1号）进行项目资金管理，执行情况良好。
4． 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情况。

    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符合相关规定。
（三）年初绩效目标及其衡量指标设定情况。

（四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。

1．项目组织情况

该项目无需进行招投标、完成验收等。

2．项目管理情况

城乡居民医保项目资金实行专户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二、项目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开展顺利，情况良好。
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
（一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已完成
（1） 绩效分析

（2） 产出数量：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玉州区、福绵区、玉东新区共86.4万人。

（3） 产出质量：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550元/人.年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不低于90%。城乡居民医保缴费率不低于90%。严格执行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标准。
（4） 社会效益：通过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，参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能够按方案获得医疗报销待遇，减轻家庭医疗支出压力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（5） 可持续影响：减轻参保人员家庭医疗支出压力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（三）总体自我评价

我局对本项目自评100分
四、主要经验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五、工作改进建议

加强医保政策宣传，突出典型受益案例，多途径扩大宣传覆盖面，提升群众参保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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